京教人[2008]17号附件6: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教师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
培训计划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市属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队伍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有计划、分层次、有步骤地对高等学校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系统地进行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标准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促进北京市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教师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计划”围绕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北京市教育发展规划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高等学校发展、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需求，针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职业发展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工作。

第三条 在市教委领导与管理下，由市属高校和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承担教师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计划。

第二章 培训目标

第四条 本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对市属高校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提高教学技能、专业实践技能、职业道德和师德水平。使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通过基本理论的学习、教学基本技能的实际训练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训，不断增强教育教学和专业实践技能，不断更新教学和管理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实践技能得到明显改进，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第三章 培训内容

第五条 培训计划遵循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原则，以提高受培训者能力为导向，根据受培训者发展需求设计培训内容。

第六条 教师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青年教师的基本教学技能（教学基本功）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双语教学能力培训、专业教学技能、专业实践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科研创新能力培训和研究生导师培训。此外根据教育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还将不断更新培训项目。
第七条 教育管理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新增管理人员岗前培训、管理人员岗位培训、新任教育管理领导干部培训、管理人员创新能力培训、管理人员国外培训和管理人员国外社会实践等。

第八条 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培训包括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师德教育、学术道德专题培训、人文素养培训等。

第九条 大力推广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优质网络课程，逐步实现高等学校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网络培训和继续教育学分管理。

第四章 经费资助

第十条 依据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实有人数，原则上按每人每年资助经费1000元给予资助。具体项目和经费根据学校培训计划和实际需要由高等学校提出申请，市教委审核，由学校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 设立专项经费，支持优秀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研修访学，开展双语教学、中青年骨干教师、管理人员、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专项培训，以提高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和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具体培训项目由北京市高校教师培训中心负责实施。

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二条 高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青年教师的基本教学技能（教学基本功）培训、双语教学能力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教育管理干部培训、科研创新能力培训和研究生导师培训等高等学校有共同需求的培训项目，以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为主承担；教师职业道德培训、专业教学技能、专业实践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科研创新能力培训和研究生导师培训等在市教委人事处领导下由高等学校承担。

第十三条 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各高等学校的年度培训计划，按市教委统一要求上报。

第十四条 由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负责执行的项目，高等学校要负责本校教师参训的组织工作，并协助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管理。

第十五条 培训项目完成后，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各高等学校将培训总结上报市教委人事处。考核结果作为审批下一年度培训项目和培训经费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市教委人事处负责“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计划”实施的组织管理工作，各高等学校人事处负责所在学校本计划项目的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市教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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